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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城规市政 〔 2014 〕 4 号郑州市城乡规划局关于加强地下管线工程验线工作的通知吝有关单位二 2013 年，郑州市的地
下管线普查工作已完成，郑州市地下管线三维信息管理系统已投入使用，按照 《 郑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 》 的规定，根
据 《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地下管线工程验线与规划核实管理的意见（郑政文 〔 2012 〕 79 号） } ) （以下
简称 《 意见 》 ）要求，为实现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的动态更新，保证地下管线数据库的准确完整，现就进一步加强地
下管线工程验线工作的要求通知如下： - 1 -



一、针对地下管线验线测量和动态便新工作，今后地下管线或，、。． j , ，认 ⋯ ⋯ ， . , . . ～一轰工程的验线测
量工作由我局统一组织实施。二、根据 《 意见 》 要求，“郑州市地下管线普查与信息化建设项目实施期间的放线及验线
等测量工作暂由承担地下管线探测的测绘单位负责实施”，但仍有部分单位未按此要求执行。为保证地下管线数据库的准确
完整，请各单位针对 2013 年 1 月 1 日以后开工的建设项目，已由本单位委托具有相关资质测绘单位进行验线的，应于 4
月 20 日前将符合 《 郑州市地下管线普查与信息化建设技术规程 》 要求的验线测量成果报送我局；尚未进行验线的，请
于一个月内委托郑州市地下管线验线中标的测绘单位完成补测补绘工作。各单位应认真清理 2013 年 1 月 1 日以后开工的
地下管线工程项目，并将建设及验线情况及时报送我局。三、各单位目前在建的建设项目，符合验线条件的请按相关要求及
时向我局申请验线。四、为实现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的动态更新，各单位地下管线工程建设项目要按照 《 意见 》 的
要求，严格规划审批程序，办理 《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落实验线与规划核实工作。附件： 1 ． 《 郑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地下管线工程验线与规划核实管理的意见） ) （郑政文 〔 2012 〕 79 号） 2 ． 《 郑州市地下管线
普查与信息化建设技术规程 》 一 2 -



3 ．地下管线工程项目统计表 4 ．郑州市地下管线工程验线测量中标单位（联系人：彭健联系电话： 6 7 8 8 78 3991 )
- 3 -



汗 2 0 14 4 月 18 日任



乡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郑政文 〔 20 12 〕 79 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地下管线工程验线与规划核实管理的意见
吝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城市地下管线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郑
州”基本信息资源之一。为建立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的动态更新，保证地下管线数据库的准
确完整，现就进一步加强地下管线工程验线与规划核实管理等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请认真贯彻执行。一、地下管线工程
的验线与规划核实由依法做出行政许可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办理。二、地下管线工程的验线与规划核实分放线、验
线、规划核实一 1 一



和测绘成果入库等环节，分别按以下程序办理：（一）放线：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测绘单位依据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核发的 《 市政管线工程验线与规划核实责任告知书 》 、依法审定的 《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附件、附图
实施放线定位测量。市政管线工程经放线核实，符合规划条件和许可内容的，方可施工。（二）验线：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
在地下管线工程覆土前持放线测量报告等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验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委托测绘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实
施跟踪测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及时验核放线测量报告、验线测量报告、实际敷设路径是否符合规划审批要．求。符合要
求的，建设单位可继续施工；不符合要求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在改正后重新申请验线。（三）规划核实：建设单位或者个
人应在地下管线工程竣工后、投入使用前持竣工测量报告等材料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规划核实。经验核竣工测量报告与
《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及附件、附图相一致的，核发 《 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意见书 》 ；不一致的，责令限期改
正，并在改正后重新申请规划核实。（四）测绘成果入库：地下管线工程经竣工规划核实后，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对工程竣
工测量报告等材料核实后存档，同时将竣工测量成果及时更新到地下管线数据库和信息管理系统。，郑州高新区、郑州新郑
综合保税区（郑州航空港区）、郑东新区、郑州经济开发区等管委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每两个月将新增地下管线工



程验线测量成果提交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纳入市地下管线数据库管理。三、线路较长、工程量较大的地下管线工程可分期或
分段提出验线申请。测绘单位应配合施工单位分期、分段进行跟踪测量。四、地下管线工程的放线测量、验线测量成果应符
合地下管线数据库的标准和信息管理系统的要求。因测量结果不正确致使地下管线设施遭受损失的，测绘单位应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郑州市地下管线普查与信息化建设项目实施期间的放线及验线等测量工作暂由承担地下管线探测的测绘单位负责
实施。五、地下管线工程未取得 《 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意见书 》 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所建管线不得投入使
用；属政府投资的，财政部门不予财务决算。六、对违反本意见的行为，市有关主管部门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
处罚。



规划管理意见主题词：城乡建设主办：市规划局督办：市政府办公厅五处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市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一－一一一目一一一 � －一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2 年 4 月 5 日印发



附件：序号 ⋯ ，目名称地下管线工程项目统计表是否放线实施情况是否验线是否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开工时间竣工时
间统计范围： 2013 年 1 月 1 日以来各单位地下管线工程建设项目，加盖单位公章。～卜夕



附件：郑州市地下管线工程验线测量中标单位 1 ．河南省地球物理工程勘察院 2 ．郑州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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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地下管线工程验线工作的通知 2013 年，郑州市的地下管线普查工作已完成，郑州市地下管线三维信息管理系统已
投入使用，按照 《 郑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 》 的规定，根据 《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地下管线工程验线与规
划核实管理的意见（郑政文 【 2012 】 79 号） 》 （以下简称 《 意见 》 ）要求，为实现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的动
态更新，保证地下管线数据库的准确完整，现就进一步加强地下管线工程验线工作的要求通知如下：一、针对地下管线验线
测量和动态更新工作，今后地下管线工程的验线测量工作由我局统一组织实施。二、根据 《 意见 》 要求，“郑州市地下
管线普查与信息化建设项目实施期间的放线及验线下管线探测的测绘单位负责实施” , 作暂由承担地分单位未碳执行。为
保证地下管线数据库的准确完整， 20 , 3 年’月’日以后开工的整邢内相关资质测绘单位进行验线的摧于‘井地下管线普
查与信息化建设技术规程 》 翩请各单位针对本单位委托具有耳再将符合 《 郑州市要求的验线测量成果报送我局；尚未进
行验线的，请于一个月内委托郑州市地下管线验线中标的测绘单位完成补测补绘工作。各单位应认真铸迭‘｝仰‘’娜布等
夕



多清理 2 013 、 1 月，搭生一的地下，线工程、倔及验线情况产送我局。了“火”三、各单位目前在建的建设项目，符合
验线条件的请按相关要求及时向我局申请验线。四、为实现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的动态更新，各单位地下管线工程建设项
目要按照 《 意见 》 的要求，严格规划审批程序，办理 《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落实验线与规划核实工作。附件：
1 ． 《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地下管线工程验线与规划核实管理的意见 》 （郑政文 【 2012 】 79 号） 2 ．
《 郑州市地下管线普查与信息化建设技术规程 》 3 ．地下管线工程项目统计表（联系人：彭健电话： 67887829
15237123991 ) 二 O 一四年四月四日



十关于 《 郑州市城乡规划局关于加强地下管线工程验线工作的通知 》 的法制审核意见对拟发的 《 郑州市城乡规划局关
于加强地下管线工程验线工作的通知 》 》 ，经审核，对该文件的合法性无异议。 2 舞



心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乎靛郑政文 〔 20 12 〕 79 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地下管线工程验线与规划核实管理的意
见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城市地下管线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郑
州”基本信息资源之一。为建立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的动态更新，保证地下管线数据库的准
确完整，现就进一步加强地下管线工程验线与规划核实管理等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请认真贯彻执行。一、地下管线工程
的验线与规划核实由依法做出行政许可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办理。二、地下管线工程的验线与规划核实分放线、验
线、规划核实一 1 一



和测绘成果入库等环节，分别按以下程序办理：（一）放线：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测绘单位依据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核发的 《 市政管线工程验线与规划核实责任告知书 》 、依法审定的 《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附件、附图
实施放线定位 ml ］量。市政管线工程经放线核实，符合规划条件和许可内容的，方可施工。（二）验线：建设单位或者个
人应在地下管线工程覆土前持放线测量报告等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验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委托测绘单位在施工过程
中实施跟踪测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及时验核放线测量报告、验线测量报告、实际敷设路径是否符合规划审批要求。符合
要求的，建设单位可继续施工；不符合要求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在改正后重新申请验线。（三）规划核实：建设单位或者
个人应在地下管线工程竣工后、投入使用前持竣工测量报告等材料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规划核实。经验核竣工测量报告
与 《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及附件、附图相一致的，核发 《 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意见书 》 ；不一致的，责令限期改
正，并在改正后重新申请规划核实。（四）测绘成果入库：地下管线工程经竣工规划核实后，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对工程竣
工测量报告等材料核实后存档，同时将竣工测量成果及时更新到地下管线数据库和信息管理系统：）郑州高新区、郑州新郑
综合保税区（郑州航空港区）、郑东新区、郑州经济开发区等管委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每两个月将新增地下管线工一 2
一



' 7 程验线测量成果提交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纳入市地下管线数据库管理。三、线路较长、工程量较大的地下管线工程可分
期或分段提出验线申请。测绘单位应配合施工单位分期、分段进行跟踪测量。四、地下管线工程的放线测量、验线测量成果
应符合地下管线数据库的标准和信息管理系统的要求。因测量结果不正确致使地下管线设施遭受损失的，测绘单位应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郑州市地下管线普查与信息化建设项目实施期间的放线及验线等测量工作暂由承担地下管线探测的测绘单位
负责实施。五、地下管线工程未取得 《 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意见书 》 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所建管线不得投入
使用；属政府投资的，财政部门不予财务决算。六、对违反本意见的行为，市有关主管部门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进
行处罚。



阵主题词：城乡建设主办：市规划局规划管理意见督办：市政府办公厅五处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市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2 年 4 月 5 日印发



附件：地下管线工程项目统计表是否是否！是否办理建设工序号项目名称实施情况开工时间竣工时间放线验线程规划许可证
统计范围： 2 " , 3 年，月 1 日以来各单位地下管线工程建设项目，加盖塑丝壑



序号单位名称 l 郑州市市政工程建设中心 2 郑州建投管线有限公司 3 郑州市市管理处雨污水管网项目部 4 郑州市热
力，总公司 5 郑州供电公司 6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7 郑州华润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8 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9
管城区 1O 二七区 11 金水区 12 中原区 13 惠济区 14 郑州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市政管线单位情况统计



公｝各市政管线单位验线情况统计表备注管线单位自 2010 年 4 月开展验线以来验线／发证累计数 2013 至今年办理业务
验线／发证数郑州市市政工程建设中心 41 / 1 14 3 / O 郑州建投通讯管线有限公司 82 / 94 36 / 30 郑州市市政管理处
雨污水管网项目部 24 / 64 10 / 14 郑州市热力，总公司 61 / 105 16 / 19 郑州供电公司 5 / 21 O / 1 / 4 一／ 22
一／ 29 l 一。。一 nU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5 / 10 郑州华润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45 / 104 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45 / 121 管城区 4 / 4 二七区 O / O 45 一／ 0 / ／一、上自 〕 一（金水区 O / 5 O / O 中原区 O / 2 O / O 惠
济区 O / O O / O


